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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
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 

  2 0 1 4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   

 

 

日  期 ： 2 0 1 4 年 3 月 1 2 日 (星 期 三 )  

时 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0 分  

地 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泉 先 生  副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 时 2 6 分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郑 俊 平 先 生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 时 3 5 分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文 春 辉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友 发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邱 荣 光 博 士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濠 先 生  委 员  下 午 4 时 3 5 分  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成 耀 先 生  委 员  下 午 3 时 1 5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钟 天 培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锦 松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永 强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马 秉 芬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文 念 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灏 宜 女 士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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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：  

 

 邱 诗 颕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张 展 华 博 士 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区 域 北 ) 1／ 环 保 法 规 管 理 科 ／ 环 境 保 护 署  

 刘 志 庭 先 生  高 级 城 市 规 划 师 (大 埔 )／ 新 界 区 规 划 部 ／ 规 划 署  

 黄 贵 平 先 生  卫 生 总 督 察 1／ 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／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 

 邵 阳 龙 先 生 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及 北 区 一 )／ 屋 邨 管 理 处 ／ 房 屋 署  

 黎 明 慧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1 5 (新 界 西 及 北 )／ 新 界 西 及 北 拓 展 处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袁 洁 贞 女 士  行 政 助 理 (大 埔 地 政 处 )／ 地 政 总 署  

 陈 碧 卿 女 士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2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张 堃 婷 女 士  巡 逻 小 队 第 四 队 主 管 (大 埔 分 区 )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汉 钧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2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张 步 巧 女 士  行 政 主 任 (发 展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 

 陈 志 超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委 员  

 邓 光 荣 先 生 , B B S  委 员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

 邱 仕 生 先 生  委 员  

 

 

开 会 词  

 

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
 

( i )  警 务 处 巡 逻 小 队 第 四 队 主 管 张 堃 婷 督 察 代 替 行 动 指 挥 官 沈 海 光 高

级 督 察 出 席 今 次 会 议 。  

( i i )  陈 志 超 先 生 、李 国 英 先 生 、邓 光 荣 先 生 、余 智 荣 先 生 及 邱 仕 生 先 生

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今 次 会 议 ，他 们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申 请 。 根 据《 大

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5 1 ( 1 )条 ， 区 议 会 只 会 批 准 区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、

担 任 陪 审 员 、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或 行 政

会 议 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。 因 此 ， 他 们 的 缺 席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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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通 过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2 0 1 4 年 1 月 8 日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2 2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在 会 前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有 关 建 议 载 于 上 述 文 件 。 席 上 并

无 委 员 提 出 其 他 修 订 建 议 。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按 有 关 建 议 修 订 后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青 年 宿 舍 计 划 ─ 香 港 青 年 协 会 大 埔 青 年 宿 舍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 5 / 2 0 1 4 号 )  

 

3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人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 民 政 事 务 局 助 理 秘 书 长 刘 俊 彦 先

生 ； 香 港 青 年 协 会 (“ 青 协 ” )副 总 干 事 冯 丹 媚 女 士 及 督 导 主 任 魏 美 华 女 士 ； 狮

子 会 大 埔 青 年 空 间 单 位 主 任 江 亦 谦 先 生 、 项 目 经 理 黄 好 仪 女 士 、 工 程 师 谢 志 国

先 生 及 传 讯 干 事 何 咏 筠 女 士 。  

 

4 .  刘 俊 彦 先 生 及 冯 丹 媚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5 .  委 员 首 轮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多 位 委 员 支 持 能 帮 助 年 青 人 置 业 或 纾 缓 他 们 的 住 屋 需 求 的 政 策 ，因

此 ，他 们 支 持 计 划 。另 有 多 位 委 员 认 为 计 划 的 入 息 及 资 产 限 额 过 高 ，

但 亦 有 委 员 认 为 限 额 合 适 。  

( i i )  对 于 有 关 方 面 现 时 才 就 2 0 1 2 年 推 出 的 政 策 咨 询 区 议 会 ， 有 委 员 质

疑 政 策 是 否 仍 有 修 改 空 间 。 他 指 计 划 的 名 称 与 廉 价 旅 游 住 宿 相 似 ，

但 性 质 却 如 “ 中 产 青 年 廉 租 屋 ”， 入 息 及 资 产 限 额 过 高 ， 低 收 入 的

年 青 人 须 与 高 收 入 的 年 青 人 竞 争 有 限 的 资 源 。 他 对 计 划 的 成 效 存

疑 ， 同 时 质 疑 政 府 是 否 了 解 年 青 公 屋 申 请 人 的 背 景 和 需 要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现 时 年 青 人 难 以 储 蓄 置 业 ，申 请 公 屋 困 难 ，计 划 涵 盖 的 年

青 人 数 目 多 但 资 源 少 ，未 能 纾 缓 他 们 对 公 屋 的 需 求 。他 请 有 关 部 门

研 究 各 种 增 加 宿 位 的 方 法 ，例 如 提 高 地 积 比 率 、在 毗 邻 篮 球 场 建 上

盖 并 向 上 发 展 宿 舍 ，使 计 划 不 只 惠 及 小 众 。他 续 问 按 现 时 的 情 况 估

算 租 金 约 多 少 。 他 希 望 有 关 工 程 尽 量 与 宝 乡 街 公 屋 的 工 程 同 步 进

行 ， 以 减 少 对 市 民 的 滋 扰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查 询 如 年 青 人 以 申 请 人 身 分 连 同 家 人 轮 候 公 屋 ， 获 配 宿 位

后 ， 其 家 庭 成 员 可 否 继 续 轮 候 公 屋 。他 认 为 政 策 的 目 标 不 清 晰 ，因

此 难 以 判 断 各 项 细 节 是 否 合 适 。他 忧 虑 年 青 人 租 住 五 年 宿 舍 后 储 蓄

仍 不 足 够 买 楼 ， 但 又 不 符 合 资 格 申 请 公 屋 ， 结 果 要 租 住 私 人 住 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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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有 委 员 支 持 能 纾 缓 住 屋 需 求 的 政 策 。他 建 议 善 用 资 源 ，在 毗 邻 篮 球

场 及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的 地 点 向 上 发 展 ，以 增 加 单 位 供 应 。另 外 ，他 表

示 刚 毕 业 的 大 学 生 的 收 入 一 般 介 乎 9 , 0 0 0 元 至 1 0 , 0 0 0 元 。因 此 ，他

认 为 计 划 的 入 息 限 额 太 高 。  

( v i )  有 委 员 建 议 先 落 实 计 划 ，营 运 后 再 按 实 际 情 况 修 订 细 节 。他 表 示 资

产 净 值 上 限 为 3 0 万 ， 在 供 应 有 限 下 ， 实 有 需 要 订 出 限 额 。  

( v i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约 1 5 , 0 0 0 元 的 入 息 限 额 太 高 并 应 予 调 低 。他 又 指 公 屋 申

请 人 可 以 绿 表 申 请 居 屋 ， 这 较 青 年 宿 舍 计 划 吸 引 。  

( v i i i )  有 委 员 查 询 宿 舍 内 部 装 潢 如 何 ， 例 如 是 否 有 厨 房 或 茶 水 间 。  

( i x )  有 委 员 认 为 政 策 的 目 标 是 帮 助 年 青 人 储 蓄 置 业 。他 以 一 名 节 俭 的 在

职 年 青 人 为 例 (假 设 有 资 产 约 3 0 万 元 ，月 薪 约 1 5 , 0 0 0 元 ，宿 舍 月 租

约 3 , 0 0 0 元 )，指 五 年 的 积 蓄 加 上 原 有 的 资 产 仅 够 购 买 市 值 与 大 埔 翠

屏 花 园 相 若 的 单 位 。因 此 ，他 认 为 入 息 及 资 产 限 额 合 适 。 他 续 问 假

若 租 户 在 租 住 宿 舍 期 间 获 加 薪 或 资 产 有 所 增 加 ，他 们 是 否 需 要 再 次

接 受 审 查 ；以 及 假 若 租 户 在 租 住 宿 舍 期 间 生 育 ，他 们 会 否 被 要 求 搬

迁 。此 外 ，他 建 议 调 低 租 金 至 市 值 5 0 %或 5 5 %，以 及 拨 出 部 分 宿 位

予 大 埔 区 的 年 青 人 或 优 先 编 配 宿 位 给 他 们 。  

( x )  有 委 员 查 询 本 港 1 8 至 3 0 岁 并 需 要 独 立 居 住 的 人 口 有 多 少 、计 划 下

四 个 项 目 合 共 提 供 约 1  0 0 0 个 的 宿 位 会 否 供 不 应 求 或 无 人 问 津 。 他

亦 查 询 遴 选 制 度 的 详 情 。  

( x i )  有 委 员 查 询 遴 选 制 度 的 标 准 及 有 关 详 情 、计 划 涉 及 的 公 帑 、宿 舍 会

否 有 舍 监 负 责 处 理 非 租 户 留 宿 (俗 称 “ 屈 蛇 ” )等 问 题 。 他 不 希 望 制

度 黑 箱 作 业 ，并 认 为 轮 候 公 屋 的 人 远 比 需 要 青 年 宿 舍 的 人 多 ，公 帑

必 须 用 得 其 所 及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的 原 则 。  

 

6 .  冯 丹 媚 女 士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青 协 明 白 委 员 的 关 注 ，过 去 亦 曾 与 政 府 讨 论 有 关 问 题 。青 协 作 为 全

港 最 大 的 青 年 服 务 团 体 ， 清 楚 年 青 人 的 需 要 。  

( i i )  关 于 申 请 人 的 入 息 及 资 产 限 额 ， 1 5 , 0 0 0 元 只 是 上 限 ，没 有 下 限 ，而

计 划 须 在 政 策 框 架 内 进 行 ，青 协 仍 在 研 究 有 关 细 节 (例 如 成 立 独 立 遴

选 委 员 会 或 使 用 计 分 制 等 )，并 会 确 保 制 度 和 过 程 公 平 、公 正 及 公 开 。 

( i i i )  青 协 曾 探 讨 是 否 可 以 运 用 毗 邻 篮 球 场 或 停 车 场 以 增 加 宿 位 ，但 碍 于

政 策 要 求 非 政 府 机 构 利 用 现 有 土 地 发 展 ，青 协 只 能 在 大 埔 青 年 空 间

原 址 发 展 宿 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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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拟 建 宿 舍 已 尽 用 现 有 土 地 ，发 展 规 模 非 常 接 近 地 积 比 率 的 限 制 (即 土

地 面 积 五 倍 或 总 楼 面 面 积 约 2  0 0 0 平 方 米 )。青 协 欢 迎 政 府 放 宽 地 积

比 率 限 制 ，以 增 加 宿 位 惠 及 更 多 年 青 人 ，同 时 纾 缓 营 运 上 的 财 政 压

力 。  

( v )  青 协 亦 希 望 能 配 合 宝 乡 街 公 屋 的 工 程 ，但 预 计 计 划 会 在 今 年 年 中 向

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递 交 改 划 土 地 用 途 申 请 ， 并 在 2 0 1 5 年 年 底 展 开 工

程 ， 在 2 0 1 6 / 1 7 年 度 落 成 。  

( v i )  宿 舍 设 有 基 本 的 设 备 ，虽 然 不 设 厨 房 ，但 如 服 务 式 住 宅 般 备 有 简 单

公 用 煮 食 器 具 ， 例 如 ： 微 波 炉 、 电 水 煲 等 ， 亦 有 电 掣 供 插 入 电 器 ，

如 ： 电 水 煲 。  

( v i i )  政 策 以 帮 助 年 青 人 储 蓄 置 业 为 目 标 ，租 户 只 须 在 入 住 宿 舍 时 符 合 申

请 资 格 ，他 们 在 租 住 宿 舍 期 间 获 加 薪 或 资 产 有 所 增 加 亦 无 须 再 接 受

审 查 或 搬 出 ， 但 若 然 他 们 违 反 租 住 条 件 ， 则 会 被 要 求 搬 出 。  

( v i i i )  市 值 租 金 6 0 %为 宿 位 租 金 的 上 限 ，即 租 金 可 低 于 6 0 %。此 外 ，租 金

按 严 紧 的 计 算 器 制 厘 定 ， 不 过 ，因 为 宿 舍 以 自 负 盈 亏 形 式 营 运 ，青

协 须 取 得 收 支 平 衡 。  

( i x )  关 于 租 户 在 租 住 宿 舍 期 间 生 育 或 让 非 租 户 留 宿 等 问 题 ，由 于 涉 及 管

理 及 租 住 规 则 ， 青 协 须 再 作 讨 论 。  

 

7 .  刘 俊 彦 先 生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青 年 宿 舍 计 划 的 其 中 一 个 政 策 目 标 是 协 助 青 年 租 户 储 蓄 ，以 作 日 后

发 展 之 用 。  

( i i )  入 息 及 资 产 限 额 只 设 上 限 ，申 请 门 坎 较 低 ，以 增 加 受 惠 人 数 。非 政

府 机 构 可 于 政 策 框 架 内 自 行 厘 定 租 金 水 平 。  

( i i i )  宿 舍 租 约 期 2 至 5 年 ，以 提 高 宿 位 的 流 转 量 ，让 更 多 合 资 格 的 年 青

人 受 惠 。  

( i v )  租 户 在 租 住 宿 舍 期 间 薪 金 或 资 产 上 升 并 不 会 影 响 其 租 住 资 格 。  

( v )  厘 定 地 积 比 率 为 政 府 沿 用 多 年 的 措 施 。选 址 的 发 展 规 模 已 用 尽 规 划

署 所 容 许 的 地 积 比 率 ， 要 调 高 实 有 难 度 。  

( v i )  有 关 运 用 周 边 的 土 地 以 扩 大 宿 舍 范 围 并 增 加 宿 位 的 建 议 ，在 青 年 宿

舍 的 计 划 下 ，非 政 府 机 构 须 使 用 本 身 拥 有 的 土 地 或 以 私 人 协 约 形 式

获 批 的 土 地 发 展 青 年 宿 舍 ， 因 此 政 府 不 能 批 出 额 外 土 地 予 相 关 机

构 。民 政 事 务 局 会 继 续 与 相 关 非 政 府 机 构 商 讨 ，力 求 增 加 计 划 提 供

的 宿 位 总 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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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)  本 港 1 8 至 3 0 岁 的 劳 动 人 口 约 7 0 至 8 0 万 。  

( v i i i )  民 政 事 务 局 正 就 计 划 与 公 营 房 屋 制 度 的 衔 接 咨 询 香 港 房 屋 委 员 会

及 房 屋 署 ，会 后 他 亦 会 向 这 两 个 部 门 反 映 委 员 的 意 见 。他 强 调 计 划

不 应 容 许 租 户 享 有 双 重 福 利 。  

 

8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计 划 提 供 的 宿 位 数 目 属 杯 水 车 薪 。他 建 议 每 层 楼 增 加 一

个 单 位 。关 于 提 高 地 积 比 率 的 问 题 ，他 认 为 规 划 署 的 处 理 方 法 僵 化 。

他 请 该 署 努 力 争 取 提 高 地 积 比 率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建 议 调 低 一 人 家 庭 的 资 产 限 额 至 2 0 万 元 ， 令 符 合 申 请 资 格

的 人 数 减 至 约 5 0 万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青 协 约 十 年 前 开 始 与 政 府 讨 论 类 似 计 划 ，青 协 支 持 大

量 增 加 宿 位 ，过 去 曾 探 讨 是 否 可 与 政 府 换 地 以 扩 大 发 展 规 模 ，惟 受

政 策 所 限 而 未 能 成 事 。他 补 充 ，大 埔 区 议 会 过 去 曾 反 对 规 划 署 将 对

大 埔 墟 的 地 积 比 率 定 在 五 倍 。他 明 白 大 部 分 委 员 亦 要 求 放 宽 地 积 比

率 限 制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建 议 宿 舍 的 建 筑 高 度 与 隔 邻 的 宝 乡 街 公 屋 一 致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请 青 协 订 出 透 明 度 高 的 遴 选 制 度 ，并 避 免 太 多 人 符 合 申 请 资

格 但 受 惠 的 只 有 最 低 收 入 的 一 群 。  

( v i )  有 委 员 将 宿 舍 的 拟 议 高 度 及 单 位 数 目 与 区 内 的 公 屋 比 较 。他 发 现 宿

舍 单 位 的 总 数 只 与 广 福 邨 一 层 的 单 位 总 数 相 若 ，宿 舍 的 高 度 亦 较 大

元 邨 矮 。 他 表 示 ，计 划 是 各 方 努 力 的 成 果 ， 选 址 虽 好 ，但 只 能 提 供

6 1 个 单 位 。 她 希 望 规 划 署 放 宽 地 积 比 率 限 制 。  

 

9 .  刘 俊 彦 先 生 重 申 发 展 规 模 须 符 合 地 积 比 率 ， 现 时 的 建 议 是 经 长 时 间 讨 论 才

提 出 的 。 他 表 示 ， 改 变 地 积 比 率 对 区 内 其 他 “ 政 府 、 机 构 或 小 区 ” 用 地 的 发 展

有 影 响 。他 续 指 根 据 初 步 估 算 ，青 协 项 目 的 总 建 筑 费 用 约 1 2 , 0 0 0 万 元 ，但 实 际

开 支 需 待 详 细 评 估 后 才 能 确 定 。  

 

1 0 .  冯 丹 媚 女 士 补 充 ， 虽 然 计 划 只 提 供 6 1 个 单 位 ， 但 租 户 不 会 长 期 租 住 宿 舍 ，

因 此 受 惠 的 年 青 人 不 止 6 1 人 。  

 

11 .  有 委 员 认 为 耗 资 一 亿 元 提 供 6 1 个 单 位 实 在 太 少 ， 政 府 或 应 考 虑 搁 置 计 划 。 

 

1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及 大 埔 乡 事 委 员 会 均 支 持 放 宽 大 埔 墟 的 地 积 比 率 限

制 。 他 请 有 关 部 门 尊 重 两 会 的 意 见 及 咨 询 有 关 居 民 及 村 民 ， 并 检 讨 计 划 内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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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报 告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 7 / 2 0 1 4 号 )  

 

1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员 会 在 上 次 会 议 上 议 决 去 信 食 物 及 卫 生 局 ， 提 出 改 善 食 肆 非

法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执 法 工 作 的 建 议 。 他 请 委 员 备 悉 信 件 内 容 (见 附 件 一 )。  

 

1 4 .  黄 贵 平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︰ 食 物 环 境 䘙 生 署 (“ 食 环 署 ” )准 备 就 翠 怡 花 园 一 目

标 食 肆 向 法 庭 申 请 封 闭 令 ， 该 署 已 取 得 该 食 肆 的 建 筑 图 则 ， 并 已 知 会 中 华 电 力

有 限 公 司 及 煤 气 公 司 。 警 务 处 、 消 防 处 、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 )、

大 埔 地 政 处 及 水 务 署 均 对 封 闭 该 食 肆 没 有 意 见 ， 食 环 署 正 等 候 路 政 署 及 屋 宇 署

的 回 复 。 食 环 署 已 发 信 警 告 有 关 业 主 及 食 肆 持 牌 人 ， 告 知 他 们 如 继 续 违 例 ， 该

署 会 向 法 庭 申 请 封 闭 令 。 该 食 肆 的 牌 照 申 请 人 已 取 消 申 请 牌 照 ， 另 一 申 请 人 已

就 同 一 食 肆 申 请 牌 照 ， 新 申 请 人 表 明 不 会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。 食 环 署 曾 在 早 、

中 、 晚 巡 查 该 食 肆 ， 发 现 其 违 例 情 况 的 确 有 改 善 ， 如 情 况 持 续 ， 食 环 署 或 考 虑

停 止 申 请 封 闭 令 的 程 序 。  

 

1 5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指 大 埔 区 内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情 况 随 处 可 见 ，并 不 局 限 于

翠 怡 花 园 ，情 况 更 正 在 蔓 延 。他 认 为 食 环 署 须 尽 快 制 订 有 效 的 对 策 。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查 询 ，如 翠 怡 花 园 的 目 标 食 肆 获 发 暂 准 牌 照 后 再 次 违 规 ，食

环 署 是 否 仍 需 待 一 年 观 察 期 结 束 后 才 能 撤 销 其 暂 准 牌 照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不 少 店 铺 严 重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，尤 其 是 翠 屏 花 园 及

四 里 的 店 铺 。 他 认 为 封 闭 令 应 同 样 适 用 于 非 食 肆 的 店 铺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查 询 除 封 闭 令 外 ，食 环 署 有 否 其 他 措 施 对 付 违 例 店 铺 。另 外 ，

他 指 不 少 宽 带 服 务 流 动 营 销 摊 档 晚 上 经 常 将 物 资 挂 在 街 道 的 栏 杆

上 ，但 现 时 似 乎 并 无 适 用 条 例 可 阻 止 这 种 行 为 。他 续 指 这 是 全 港 性

的 问 题 。 他 请 有 关 部 门 各 自 向 总 部 反 映 情 况 。  

 

1 6 .  黄 贵 平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食 环 署 会 根 据 违 例 扣 分 制 惩 处 区 内 的 违 例 持 牌 食 肆 ，最 近 已 有 两 间

违 规 食 肆 被 暂 时 吊 销 牌 照 。如 资 源 许 可 ，该 署 会 继 续 在 晚 上 或 其 他

适 当 时 间 进 行 巡 查 并 提 出 检 控 。  

( i i )  上 述 位 于 翠 怡 花 园 的 目 标 食 肆 如 保 持 不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，便 可 申

请 暂 准 牌 照 及 正 式 牌 照 。食 环 署 会 在 暂 准 牌 照 中 施 加 不 得 侵 占 处 所

范 围 外 地 方 的 发 牌 条 件 ，如 有 违 反 ，食 环 署 可 取 消 暂 准 牌 照 ，并 会

启 动 向 法 庭 申 请 封 闭 令 的 程 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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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食 环 署 执 法 时 主 要 针 对 物 品 有 否 妨 碍 该 署 清 洁 街 道 工 作 。如 流 动 宽

带 服 务 营 销 摊 档 的 物 品 妨 碍 食 环 署 清 洁 街 道 工 作 ，该 署 会 根 据 有 关

条 例 要 求 物 主 搬 走 物 品 ， 否 则 可 将 有 关 物 品 检 走 。  

( i v )  农 历 新 年 期 间 ，该 署 的 小 贩 组 加 强 在 四 里 巡 逻 ，并 悬 挂 横 额 警 告 贩

商 不 要 阻 街 。在 过 去 两 个 月 ，该 署 又 加 派 人 手 在 繁 忙 时 间 巡 查 四 里

及 翠 屏 花 园 的 店 铺 ， 检 控 数 字 亦 有 所 增 加 。  

( v )  他 会 与 小 贩 组 的 同 事 商 讨 措 施 加 强 阻 止 贩 商 非 法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。  

 

 

I V.  大 埔 区 二 零 一 四 年 度 岁 晚 清 洁 大 行 动 的 成 果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 6 / 2 0 1 4 号 )  

 

1 7 .  黄 贵 平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1 8 .  有 委 员 指 本 年 大 埔 天 后 宫 风 水 广 场 的 年 宵 花 市 非 常 热 闹 ， 但 食 环 署 实 施 人

流 管 制 措 施 及 关 闭 其 中 一 个 出 口 ， 令 在 场 人 士 难 以 离 开 ， 部 分 摊 档 更 被 阻 塞 ，

生 意 因 而 受 到 影 响 。 他 续 指 档 贩 找 不 到 食 环 署 负 责 人 反 映 意 见 ， 而 在 场 的 警 员

称 有 关 措 施 由 食 环 署 决 定 。 他 请 食 环 署 下 年 作 出 改 善 ， 向 檔 贩 提 供 在 场 负 责 人

的 联 络 方 法 ， 以 及 在 实 施 人 流 管 制 措 施 前 充 分 考 虑 措 施 对 在 场 人 士 及 檔 贩 的 影

响 。  

 

1 9 .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泰 亨 中 心 围 附 近 的 垃 圾 站 在 年 三 十 晚 过 后 垃 圾 堆 积 如 山 ， 直

至 年 初 二 下 午 才 有 人 清 理 。 他 认 为 承 判 商 在 保 持 乡 郊 清 洁 方 面 不 称 职 ， 表 现 多

年 来 未 有 改 善 。  

 

2 0 .  有 委 员 查 询 洞 梓 围 下 村 旱 厕 改 建 工 程 的 进 度 。  

 

2 1 .  黄 贵 平 先 生 响 应 指 ， 如 花 市 内 的 人 数 很 多 ， 食 环 署 会 采 取 单 向 人 潮 管 制 措

施 。 他 表 示 会 向 管 理 花 市 的 同 事 反 映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以 改 善 下 一 年 的 安 排 。 食 环

署 亦 会 致 力 改 善 农 历 年 除 夕 的 乡 郊 的 清 洁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他 会 在 会 后 向 当 区 议 员

提 供 有 关 旱 厕 工 程 的 数 据 。  

 

 

V.  有 关 进 行 重 点 清 洁 的 地 点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2 1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2 .  黄 贵 平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2 3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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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.  大 埔 区 更 换 及 修 复 水 管 工 程 进 度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 9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4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人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水 务 署 工 程 师 (顾 问 工 程 管 理 ( 1 2 ) )

王 建 生 先 生 及 工 程 师 (顾 问 工 程 管 理 ( 1 4 ) )叶 楚 翘 先 生 ；优 斯 C DM 联 营 有 限 公 司

驻 地 盘 高 级 工 程 师 张 敬 德 先 生 、 驻 地 盘 工 程 师 李 锦 锵 先 生 及 驻 地 盘 高 级 工 程 督

察 吕 家 政 先 生 ； 以 及 博 威 工 程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驻 地 盘 高 级 工 程 师 周 星 先 生 、 驻 地

盘 工 程 师 邓 颂 恩 先 生 、 驻 地 盘 工 程 师 邓 逸 恒 先 生 及 驻 地 盘 工 程 师 冯 子 劲 先 生 。  

 

2 5 .  王 建 生 先 生 及 叶 楚 翘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2 6 .  张 敬 德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︰ 大 埔 墟 (乡 事 会 坊 、 运 头 坊 、 广 福 坊 及 宝 乡 坊 )的 工

程 快 将 完 成 ， 广 福 道 的 慢 线 及 中 线 亦 先 后 会 进 行 接 驳 新 喉 管 的 工 程 。 顾 问 公 司

计 划 在 本 年 5 月 在 太 和 路 进 行 接 驳 食 水 喉 工 程 ， 施 工 期 为 两 个 至 三 个 月 ， 届 时

广 福 道 一 条 主 要 水 管 须 关 闭 ， 食 水 供 应 受 影 响 的 范 围 广 至 荔 枝 山 ， 而 广 福 道 的

慢 线 和 中 线 、 宝 乡 街 及 宝 乡 桥 均 须 封 闭 。 由 于 工 程 影 响 甚 广 ， 因 此 较 宜 在 晚 上

进 行 ， 并 且 须 向 环 境 保 护 署 (“ 环 保 署 ” )申 请 建 筑 噪 音 许 可 证 ， 环 保 署 仍 在 考

虑 该 项 申 请 。  

 

2 7 .  有 委 员 查 询 晚 间 封 闭 广 福 道 以 进 行 工 程 的 详 情 ， 包 括 封 闭 的 日 期 、 时 间 及

如 何 通 知 受 影 响 居 民 有 关 封 路 及 停 水 安 排 。  

 

2 8 .  张 敬 德 先 生 响 应 ， 接 驳 工 程 牵 涉 几 条 水 喉 ， 计 划 在 三 个 月 内 分 六 晚 进 行 ，

每 晚 由 晚 上 11 时 至 早 上 7 时 许 (共 约 八 小 时 )封 闭 广 福 道 ，顾 问 公 司 暂 时 未 确 定

封 闭 道 路 及 停 水 日 期 ， 落 实 后 会 按 水 务 署 的 既 定 程 序 在 停 水 前 两 星 期 通 知 受 影

响 居 民 。  

 

2 9 .  主 席 请 水 务 署 及 顾 问 公 司 在 落 实 封 路 及 停 水 的 详 情 后 尽 早 咨 询 当 区 议 员 。  

 

 

V I I .  有 关 大 埔 将 拟 在 晚 间 进 行 水 管 接 驳 工 程 的 事 宜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2 0 / 2 0 1 4 号 )  

 

3 0 .  王 建 生 先 生 表 示 ， 水 务 署 与 大 埔 民 政 处 、 有 关 部 门 及 部 分 区 议 员 于 本 年 1

月 2 8 日 就 广 福 道 进 行 晚 间 工 程 召 开 会 议 。他 称 顾 问 公 司 已 向 环 保 署 申 请 建 筑 噪

音 许 可 证 。 他 要 求 环 保 署 与 水 务 署 、 顾 问 公 司 及 有 兴 趣 参 与 讨 论 的 区 议 员 召 开

会 议 ， 就 有 关 申 请 程 序 进 行 商 讨 ， 以 期 加 快 程 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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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.  陈 汉 钧 先 生 指 ， 顾 问 公 司 在 申 请 建 筑 噪 音 许 可 证 时 遇 到 困 难 。 他 请 环 保 署

解 释 有 关 申 请 程 序 。 他 又 询 问 是 否 需 要 所 有 受 影 响 居 民 的 同 意 ， 环 保 署 才 会 签

发 上 述 许 可 证 。  

 

3 2 .  张 展 华 博 士 响 应 如 下 ︰ 根 据 《 噪 音 管 制 条 例 》 (香 港 法 例 第 4 0 0 章 )， 在 晚

上 7 时 至 翌 日 早 上 7 时 进 行 建 筑 工 程 须 向 环 保 署 申 请 建 筑 噪 音 许 可 证 。 该 署 在

审 批 许 可 证 申 请 时 ， 会 考 虑 多 个 因 素 ， 包 括 受 工 程 影 响 的 范 围 、 居 民 人 数 、 工

程 所 需 时 间 、 水 务 署 提 供 的 相 关 文 件 ， 以 及 附 近 居 民 的 意 见 等 。 该 署 一 般 只 会

要 求 工 程 部 门 或 顾 问 公 司 取 得 在 工 地 附 近 受 噪 音 影 响 屋 苑 管 理 处 或 ／ 及 业 主 立

案 法 团 的 同 意 ，并 不 会 要 求 每 一 位 居 民 均 同 意 。他 已 向 顾 问 公 司 解 释 上 述 程 序 。

总 括 而 言 ， 如 申 请 人 提 供 足 够 文 件 支 持 申 请 ， 申 请 过 程 理 应 顺 利 。 他 会 直 接 与

顾 问 公 司 沟 通 ， 了 解 其 困 难 。  

 

3 3 .  有 委 员 表 示 有 需 要 加 快 接 驳 广 福 道 的 食 水 喉 ， 以 减 该 食 水 喉 再 次 爆 裂 的 机

会 。她 建 议 规 定 工 程 到 晚 上 指 定 时 间 便 须 停 工 ，以 减 低 晚 间 工 程 对 居 民 的 滋 扰 。

另 外 ， 她 指 晚 上 进 行 的 电 影 拍 摄 工 作 亦 同 样 滋 扰 居 民 ， 但 却 无 须 向 环 保 署 申 请

噪 音 许 可 证 。  

 

3 4 .  有 委 员 认 为 环 保 署 考 虑 发 出 建 筑 噪 音 许 可 证 时 要 求 甚 高 。 他 称 吐 露 港 公 路

扩 阔 工 程 曾 因 未 能 成 功 申 请 建 筑 噪 音 许 可 证 而 延 期 。 他 建 议 环 保 署 先 发 出 建 筑

噪 音 许 可 证 ， 若 工 程 噪 音 超 标 ， 该 署 可 票 控 承 建 商 或 顾 问 公 司 。  

 

3 5 .  张 展 华 博 士 表 示 ， 环 保 署 乐 意 与 水 务 署 及 顾 问 公 司 会 面 。 他 指 建 筑 噪 音 许

可 证 只 适 用 于 工 程 ， 并 不 适 用 于 电 影 拍 摄 工 作 。 他 续 表 示 ， 就 吐 露 港 公 路 扩 阔

工 程 而 言 ， 环 保 署 是 依 据 《 噪 音 管 制 条 例 》 (第 4 0 0 章 )订 定 的 技 术 备 忘 录 所 载

的 评 估 程 序 审 批 建 筑 噪 音 许 可 证 的 申 请 ， 由 于 有 关 申 请 得 到 警 务 处 支 持 及 理 解

在 日 间 封 闭 吐 露 港 公 路 并 不 可 行 ，因 此 该 署 最 终 发 出 建 筑 噪 音 许 可 证 予 承 建 商 ，

准 许 承 建 商 在 晚 上 进 行 工 程 。  

 

3 6 .  陈 碧 卿 女 士 响 应 ， 电 影 拍 摄 工 作 无 须 向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申

请 ， 但 须 向 管 理 拍 摄 场 地 的 部 门 申 请 借 用 场 地 。  

 

3 7 .  主 席 总 结 ， 环 保 署 须 根 据 有 关 条 例 处 理 建 筑 噪 音 许 可 证 的 申 请 。 他 请 该 署

与 水 务 署 、 顾 问 公 司 及 大 埔 民 政 处 召 开 会 议 。 他 亦 请 环 保 署 考 虑 地 区 意 见 ， 降

低 许 可 证 的 申 请 门 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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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. 大 埔 区 环 境 管 制 工 作 进 度 报 告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 8 / 2 0 1 4 号 )  

 

3 8 .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 

I X 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
 (一 ) 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 

 

3 9 . 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邱 荣 光 博 士 报 告 如 下 ︰ 工 作 小 组 与 环 保 协 进

会 (“ 环 保 会 ” )合 办 的 “ 2 0 1 4 年 香 港 花 卉 展 览 ─ 大 埔 区 绿 化 推 广 摊 位 活 动 ” 已

于 本 年 3 月 7 日 假 维 多 利 亚 公 园 展 开 ， 环 保 会 安 排 大 埔 区 议 员 在 当 日 上 午 到 会

场 参 观 。香 港 花 卉 展 览 及 上 述 推 广 摊 位 的 展 期 至 本 年 3 月 1 6 日 。此 外 ，工 作 小

组 会 待 大 埔 区 议 会 通 过 下 个 财 政 年 度 的 拨 款 分 配 预 算 后 召 开 会 议 ， 商 讨 下 年 度

举 办 的 活 动 。  

 

 

 (二 )  环 境 优 化 及 单 车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 

 

4 0 .  环 境 优 化 及 单 车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已 在 2 01 4 年 3 月 4 日 召 开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会

议 。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张 国 慧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康 文 署 计 划 在 本 年 3 月 底 于 区 内 各 处 栽 种 多 年 生 的 灌 木 取 代 贺 年

时 花 。工 作 小 组 支 持 减 废 ，但 希 望 康 文 署 继 续 在 区 内 人 流 畅 旺 的

地 点 栽 种 时 花 。 工 作 小 组 亦 提 醒 康 文 署 注 意 高 身 植 物 是 否 稳 固 ，

以 免 于 风 季 及 雨 季 期 间 塌 下 造 成 意 外 。  

( i i )  改 善 新 界 新 市 镇 单 车 径 和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的 先 导 计 划 建 议 于 新 达

广 场 天 桥 下 设 置 双 层 单 车 泊 位 ，但 运 输 署 表 示 因 技 术 问 题 或 须 另

觅 地 点 。另 外 ，工 作 小 组 请 路 政 署 尽 快 在 连 接 运 头 塘 邨 及 大 埔 墟

铁 路 站 的 行 人 隧 道 内 部 分 扶 手 上 加 装 钢 板 ，以 防 有 人 违 例 停 泊 单

车 。  

( i i i )  大 明 里 广 场 四 周 违 例 停 泊 单 车 的 问 题 严 重 ，有 关 地 点 将 纳 入 跨 部

门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的 范 围 内 。此 外 ，有 见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的 成 效

不 彰 ，工 作 小 组 要 求 有 关 部 门 各 自 向 总 部 反 映 情 况 ，考 虑 采 取 其

他 措 施 或 修 例 以 根 治 问 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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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.  张 步 巧 女 士 报 告 如 下 ︰ 大 埔 民 政 处 联 同 运 输 署 、 大 埔 地 政 处 、 食 环 署 及 大

埔 警 署 在 本 年 1 月 1 0 日 采 取 了 一 次 跨 部 门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，在 行 动 前 张 贴 了

4 3 5 张 告 示 ，并 在 行 动 中 充 公 了 4 2 部 单 车 。上 述 部 门 在 2 0 1 4 年 2 月 2 1 日 采 取

了 一 次 特 别 的 跨 部 门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， 在 行 动 前 张 贴 了 1 0 2 张 告 示 ， 并 在 行

动 中 充 公 了 七 部 单 车 。 下 一 次 联 合 行 动 暂 定 于 2 0 1 4 年 3 月 进 行 。  

 

 

 (三 )  大 埔 区 公 屋 发 展 监 察 小 组  

 

4 2 .  秘 书 处 报 告 ， 大 埔 区 公 屋 发 展 监 察 小 组 近 期 没 有 召 开 会 议 。  

 

 

X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 (一 )  白 石 角 (东 部 )分 区 计 划 大 纲 图 的 修 订  

 

4 3 .  刘 志 庭 先 生 表 示 ，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(“ 城 规 会 ”)已 于 本 年 3 月 7 日 根 据《 城

市 规 划 条 例 》将 白 石 角 (东 部 )分 区 计 划 大 纲 图 的 修 订 刊 宪 及 展 示 在 白 石 角 (东 部 )

分 区 计 划 大 纲 草 图 编 号 S / P S K / 1 2 内 以 供 公 众 查 阅 及 作 公 众 咨 询 ，修 订 项 目 包 括

将 有 关 土 地 改 划 为“ 住 宅 (乙 类 ) 6”及“ 政 府 机 构 或 小 区 ”地 带 ，公 众 咨 询 为 期

两 个 月 ，到 2 0 1 4 年 5 月 7 日 止 ，公 众 可 就 有 关 修 订 以 书 面 形 式 向 城 规 会 提 出 意

见 。  

 

4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上 述 土 地 位 于 他 的 选 区 ， 他 会 咨 询 当 区 屋 苑 的 业 主 委 员 会 ， 包

括 刚 成 立 的 天 赋 海 湾 业 主 委 员 会 及 法 团 。 他 促 请 有 关 部 门 妥 善 处 理 白 石 角 一 带

的 交 通 配 套 、 车 辆 泊 位 、 环 境 保 护 及 绿 化 等 问 题 ， 以 及 多 聆 听 和 尊 重 当 区 居 民

的 意 见 ， 响 应 他 们 的 要 求 。  

 

 

X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4 5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 0 1 4 年 5 月 1 4 日 (星 期 三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

 

4 6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6 时 1 5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4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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